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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4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两江新区回兴街道婵衣路1号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

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92
352,328,787
30.842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茂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出席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会议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独立董事均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韩旭鹏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除董事外的高级管理人员周凌娅女士、刘正琪女士、

杨金明先生、易伟先生、雷伟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秦大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1,452,816
比例（%）
99.7514

反对
票数

703,671
比例（%）
0.1997

弃权
票数

172,300
比例（%）
0.0489

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1,450,487
比例（%）
99.7507

反对
票数

710,300
比例（%）
0.2016

弃权
票数

168,000
比例（%）
0.0477

3、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和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1,429,027
比例（%）
99.7446

反对
票数

714,360
比例（%）
0.2028

弃权
票数

185,400
比例（%）
0.0526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1,306,379
比例（%）
99.7098

反对
票数

781,148
比例（%）
0.2217

弃权
票数

241,260
比例（%）
0.0685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28,601
比例（%）
86.9029

反对
票数

808,708
比例（%）
10.1433

弃权
票数

235,500
比例（%）
2.9538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1,412,027
比例（%）
99.7398

反对
票数

718,460
比例（%）
0.2039

弃权
票数

198,300
比例（%）
0.0563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1,390,739
比例（%）
99.7338

反对
票数

738,748
比例（%）
0.2097

弃权
票数

199,300
比例（%）
0.0566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8.01

8.02

8.03

8.04

议案名称

《选举郭思含女士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周凌娅女士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张南夷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冯杰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347,035,752

347,227,553

346,948,801

346,933,33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8.4977

98.5521

98.4730

98.468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9.01

9.02

9.03

议案名称

《选举龙勇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盛学军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呙中喜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347,052,050

347,158,556

347,123,05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8.5023

98.5326

98.522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6

议案名称

《公司 2025 年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5
年度薪酬及 2026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5,704,742

5,682,942

5,810,390

比例（%）

84.8018

84.4777

86.3722

反对

票数

781,148

808,708

718,460

比例（%）

11.6119

12.0216

10.6800

弃权

票数

241,260

235,500

198,300

比例（%）

3.5864

3.5007

2.9478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8.01

8.02

8.03

8.04

议案名称

《选举郭思含女士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周凌娅女士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张南夷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冯杰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1,434,115

1,625,916

1,347,164

1,331,69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21.3183

24.1695

20.0258

19.795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9.01
9.02
9.03

议案名称

《选举龙勇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盛学军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呙中喜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1,450,413
1,556,919
1,521,41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21.5606
23.1438
22.616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2、议案5属于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郭茂先生、刘秀琴女士、郭思含女士、冯杰先

生、谢佳女士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3、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公告的《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及 2026年 5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会议资

料。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和会议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浏览并下载。

4、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未对议案投票表决的，视为弃权处理。

5、若议案中存在同意、反对、弃权表决结果比例之和不等于100%的，为计算单项比例时四舍五

入产生的尾差所致，不影响表决结果。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

律师：雷美玲、蒋婷婷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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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

产生了4名非独立董事及3名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及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关于选举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该委员会主

任委员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薪酬和考核委员会及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

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现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情况

非独立董事：郭思含女士（董事长）、周凌娅女士、张南夷先生、冯杰先生。

独立董事：呙中喜先生、盛学军先生、龙勇先生，其中呙中喜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职工代表董事：雷伟先生。

第六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

公司董事会成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1）战略委员会：郭思含（主任委员）、冯杰、龙勇

（2）审计委员会：呙中喜（主任委员）、龙勇、盛学军

（3）提名委员会：盛学军（主任委员）、张南夷、呙中喜

（4）薪酬和考核委员会：龙勇（主任委员）、盛学军、周凌娅

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和考核委员会中的由公司独立董事担任的委员不少于二名，并由

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呙中喜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

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各

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上述第六届董事会成员简历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再升科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46）及《再升科技关于

选举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53）。

二、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总经理：周凌娅女士

副总经理：杨金明先生、易伟先生

财务负责人：文逸女士

董事会秘书：韩旭鹏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朱子繁先生

公司施行轮值总经理制度，周凌娅女士的轮值期限为一年。

除总经理外，上述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详见附

件。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已对本次聘任的财务负责人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审议通过。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

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

的情况，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董事会秘书韩旭鹏先生、证券事务代表朱子繁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

三、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23-88651610
邮箱：zskjzqb@cqzskj.com
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回兴街道婵衣路1号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他们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附件：

周凌娅女士：198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08年至2010年任外

贸部部长，负责搭建海外销售体系；2010年至2015年任总经理助理，协助经营管理并聚焦海外销售全

流程管控；2011年3月至2015年5月兼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2015年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直管外贸部。

周凌娅女士自重庆纤维研究院成立以来，一直担任副院长职务，深耕工厂基层管理，从事技术引

进、技术创新等工作，对空气滤材的研究、应用有独创见解。其综合素质出众，全面统筹海外市场战

略，通过精准的市场布局与新品开发策略，有力推动高附加值产品海外规模化销售，实现了技术价值

向商业价值的高效转化，运营成绩显著，显著提升了公司“干净空气”与“高效节能”科技成果的国际知

名度，是公司海外市场拓展与品牌国际化的领军人物。

杨金明先生：198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曾任再升科技人力资源部

部长、战略规划部部长、法务证券部部长、代理董事会秘书，自2011年起协助执行总裁处理日常财务

相关事宜。2017年3月至2019年4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4月至2023年4月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2019年4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易伟先生：198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2011年6月至2016年10月

担任公司销售部经理，2016年10月至2017年4月任公司销售副总监，2017年4月至2017年11月任公

司销售副总监、董事；2017年12月至2023年4月任公司董事；2017年12月至2023年3月任公司销售

总监；2021年7月至今任深圳中纺、苏州中纺、广东美沃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2023年5月至今任公

司副总经理。

文逸女士：199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会计学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2015年加入

公司，从会计岗位起步，历任公司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2022年获评重庆市渝北区青年岗位能手

标兵，2025年10月任公司财务部副总监。

文逸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深度参与并推动了多项关键财务工作。资本市场方面：协同完成多项

资本市场融资及银行融资，为公司战略发展提供坚实资金支撑；参与多项对外并购项目，在前期财务

尽调及投后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信息披露与合规方面：全面负责公司定期报告编制与审核，严控财

务信息披露质量。智能化转型方面：主导完成新一代信息系统的换代升级，成功搭建业财一体化平

台，推动多项无纸化及智能化应用落地，显著提升业财协同效率。内控与变革管理方面：建立并持续

完善多项内控文件及管理体系，推动公司财务及人财岗改革转型，取得实质性成效。

文逸女士在公司任职超过10年，工作作风严谨务实，业务视野全面，财务专业功底扎实，管理经

验丰富，善于跨部门协作，能够在压力中寻找突破，是一位敢于担当、兼具专业深度与数字化领导力的

财务管理人才。

韩旭鹏先生：198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11年2月至2013年9
月，任易唯思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美银美林证券亚太电子行业研究助理；2013年9月至2015年9月，历

任上海德汇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投资经理；2015年9月至2020年10月，任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

究员；2020年10月至2023年10月，历任季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投资总监；2024年4月至2024
年9月，任上海万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24年9月至2024年12月，任公司投资总监；

2024年1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朱子繁先生：199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2018年 7月至 2020年 1
月，任重庆扬子江和远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20年1月至2023年12月，任青岛锦浪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2024年1月加入公司任证券事务专员；2024年12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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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为保障公司董事会规范、高效运行，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年度股东

会结束后以口头、邮件通知方式告知全体董事，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限要求。本次

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会议由全体董事共同推选的董事郭思含女士主持，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及审议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郭思含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六届董事会任期期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及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选举郭思含女士、冯杰先生、龙勇先生为战略委员会的成员，其中郭思含女士为战略委员会主任

委员。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选举呙中喜先生、盛学军先生、龙勇先生为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其中呙中喜先生为审计委员会主

任委员。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选举盛学军先生、张南夷先生、呙中喜先生为提名委员会的成员，其中盛学军先生为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薪酬和考核委员会及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选举龙勇先生、盛学军先生、周凌娅女士为薪酬和考核委员会的成员，其中龙勇先生为薪酬和考

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周凌娅女士担任公司轮值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杨金明先生、易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六届董事会任期期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文逸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

任期期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韩旭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

会任期期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朱子繁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各项工作，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期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1-10项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再升

科技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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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保障职工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促进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重庆再升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设职工代表董事1名。公司于2026年5月14
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同意选举雷伟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雷伟先生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雷伟先生当选公

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将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7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由8人组成，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雷伟先生：198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材料物理专业本科毕业。2012年加入再升

科技，同年10月至2015年3月任生产部车间副厂长；2016年5月起，先后担任厂长及生产副总监；2018
年 10月至 2020年 9月任副总工程师；2020年 9月至 2023年 5月任总裁助理；凭借卓越实干精神，于

2023年5月受聘担任公司副总经理。2021年至今，担任重庆市人大代表，始终秉持初心，立足岗位履

职尽责，积极为行业发展建言献策，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与担当。

雷伟先生任职期间，主导生产基地智能化升级与精益改造，实现了生产效率的质的飞跃。在双层

纸等产品研发上，取得突破性成绩，获得多项专利。深度参与公司战略规划，精准推动业务双轮驱动、

协同发展，统筹多部门高效运营，展现出卓越的研发能力，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雷伟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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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3﹞2084号）予以同意注册，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0月 17日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 63,500.00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8.07元。本次发行股票，共募集股款人民币5,124,450,000.00元，扣除与发行有

关的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82,077,181.99元，实际可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5,042,372,818.01元。国

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23年10月24日将扣除尚需支付承销保荐费（不含增值税）人民币72,893,
160.38元后的余款人民币5,051,556,839.62元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23年10月24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3年10月25日出具“大华验字[2023]000618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专户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

规定，公司及项目所属子公司分别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并披露。上述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严格遵照履

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主体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郑州华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南京铧福置业有限公
司

绍兴铧越置业有限公
司

绍兴铧越置业有限公
司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广东湛蓝房地产发展
有限公司

银行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珠海海滨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珠海香洲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
海莲花路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
海粤海路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
海湾仔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珠海市拱北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
海湾仔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市新街口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珠海拱北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湛江市南桥支行

账号

399050100100070360

44050164863500002428

44350201040039141

8110901011801660295

444000922013001210708

741945819777

944004010004323881

741942662998

932006010183076682

85010078801600001281

85010078801300001584

2002025129100352465

944008010004323879

专户用途

郑州华发峰景花园项
目、南京燕子矶 G82
项目、湛江华发新城
市南（北）花园项目、
绍兴金融活力城项目
及公司补充流动资金

郑州华发峰景花园项
目

南京燕子矶G82项目

绍兴金融活力城项目

绍兴金融活力城项目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湛江华发新城市南
（北）花园项目

备注

已注销

本次注销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情况

鉴于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原计划投入募投项目金额，公司于2023
年11月3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局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情况、募投项目进展及资金需求情况，

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单位：元

投资项目

郑州华发峰景花园项目

南京燕子矶G82项目

湛江华发新城市南（北）花园项目

绍兴金融活力城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项目总投资

3,564,850,000.00
4,856,309,500.00
1,500,000,000.00
19,093,670,000.00
1,500,000,000.00
30,514,829,500.00

调整前拟投入金额

900,000,000.00
1,350,000,000.00
750,000,000.00
1,500,000,000.00
1,500,000,000.00
6,000,000,000.00

调整后拟投入金额

900,000,000.00
1,142,372,818.01

-
1,500,000,000.00
1,500,000,000.00
5,042,372,818.01

上述调整后，湛江华发新城市南（北）花园项目已完成工作任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再使用，公

司已于近日办理完成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公司及子公司广东湛蓝房地产发展有限

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赤坎支行及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已终止。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26-053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披露了《关于变更持续督导机

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6），因公司聘请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泰海通证券”）担任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原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与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国泰海通证券承接。

鉴于公司保荐机构已发生更换，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及项目所属子公司与国泰海通证券、募集资金监管银行重新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协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3﹞2084号）予以同意注册，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0月 17日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 63,500.00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8.07元。本次发行股票，共募集股款人民币5,124,450,000.00元，扣除与发行有

关的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82,077,181.99元，实际可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5,042,372,818.01元。国

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23年10月24日将扣除尚需支付承销保荐费（不含增值税）人民币72,893,
160.38元后的余款人民币5,051,556,839.62元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23年10月24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3年10月25日出具“大华验字[2023]000618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2025年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644号），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4,
800万张，每张面值为100元人民币，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800,000,000.00元，扣除承销费用、保荐

费以及其他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76,856,716.87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723,143,
283.13元。可转债联席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25年9月29日将扣除部分承销保荐费

用 31,933,962.26元后的募集资金 4,768,066,037.74元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上述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5年9月30日出具“众环验

字（2025）0500014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

规定，公司及项目所属子公司、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和募集资金监管银行签署了《三方协议》。前述

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一）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截至2026年5月13日，公司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海滨支
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香洲支
行

账号

399050100100070360

44050164863500002428

44350201040039141

初始存放金额

1,200,000,000.00

800,000,000.00

800,000,000.00

截止日余额

27,167,007.29

102,231.98

93,465.2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莲花路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粤海路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湾仔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
拱北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湾仔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
新街口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
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
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
南桥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拱北支
行

合计

8110901011801660295
444000922013001210708

741945819777
944004010004323881

741942662998
932006010183076682

85010078801300001584

85010078801600001281

944008010004323879
2002025129100352465

-

700,000,000.00
600,000,000.00
550,000,000.00
401,556,839.62

-
-

-

-

-
-

5,051,556,839.62

581,881.96
31,486.65

49,224,750.65
323,223.68
242,201.83
751,194.08

1,953,159.42（拟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
80,470,602.78

（二）2025年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2026年5月13日，公司2025年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储

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珠海华润银行香洲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营业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海滨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香洲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湾仔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拱
北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香洲支行

合计

账号

2000707405002485
2009366010500002
16150000000498703

19610078801800003504

399050100100117366
44050164863500003196
444000092015003114591

714680768902
8110901013201917408

121950276110000
15916806027789

944041013000767863
44350201040027013

-

初始存放金额

700,000,000.00
700,000,000.00
668,066,037.74
600,000,000.00

600,000,000.00
600,000,000.00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
-
-
-

4,768,066,037.74

截止日余额

448,058.16
30,201.60
17,077.02
19,057.03

77,200.43
14,968.59
8,024.43
7,959.42
7,884.40

4,433,147.13
7,134,244.59
503,114.34
378.93

12,701,316.07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项目实施子公司合并简称“甲方”、开户银行简称“乙方”、国泰海通证券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

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核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核查时应当同时核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赵汉青、梁霞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

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或邮件

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

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甲方应当配合丙方的监督工作，及时提供或者向乙方申请提供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相关

的必要资料。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

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

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11、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各报备

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325 证券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26-054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15:00-16: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至5月2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zqb@cnhuafas.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4月25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5月

22日（星期五）15:00-16:30举行2025年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兼总裁向宇先生、副董事长刘颖喆先生、独立董事

王跃堂先生、执行副总裁戴戈缨先生、执行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叶宁先生、财务总监杨拥军先生（如有

特殊情况，公司可能对参会人员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6年 5月 22日（星期五）15:0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至5月2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

通过公司邮箱 zqb@cnhuafas.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及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电话：0756-8282111
邮箱：zqb@cnhuafa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318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 2026-017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辞任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

任。

本公司收到蔡方方女士的辞职信函，其因工作安排辞去本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董事

会关联交易控制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职务。蔡方方女士的辞任自2026年5月13日生效。

一、董事离任情况

姓名

蔡 方
方

离任职务

执行董事、董
事 会 关 联 交
易 控 制 与 消
费 者 权 益 保
护 委 员 会 委

员

离任时间

2026 年 5
月13日

原 定 任 期 到
期日

第 十 三 届 董
事 会 任 期 届

满之日

离 任 原
因

工 作 安
排

是否继续在本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任职

是

具体职务
（如适用）

本公司副总经理；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和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等本公司多
家控股子公司的非执行董

事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否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增持

承诺

否

二、离任对本公司的影响

蔡方方女士的离任不会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蔡方方女士已确认与本公司董

事会并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任何与其辞任有关而须提请本公司股东注意的事项，并将按照本公司

董事离职相关管理制度做好交接工作。本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平安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民主选举产生一名职工董事以补齐董事会空缺。

本公司董事会对蔡方方女士出任本公司董事期间为本公司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1318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 2026-016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章程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核准及不再设立监事会的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

任。

本公司于 2026年 2月 13日召开的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对《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进行若干修订（以下简称“本次修订”）。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金融监管总局”）《关于中国平安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金复〔2026〕255号）。本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自金融监管

总局核准之日2026年5月13日起生效，其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根据本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自2026年5月13日起，本公司不再设立监事会，由董事会审计与

风险管理委员会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孙建一先生、朱新蓉女士、刘怀镜

先生、洪嘉禧先生和王志良先生退任本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职务。上述监事确认与本公司并无

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任何与其退任有关而须提请本公司股东注意的事项。

本公司监事会恪尽职守、忠实勤勉，为本公司规范运作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本公司

对历届监事会及各位监事为本公司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3869 证券简称：ST智知 公告编号：临2026-017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暨2026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 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至5月2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Encdigital@enn.cn进行提问。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公

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4月10日披露《公司2025年年

度报告》及摘要，2026年4月28日披露《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

地了解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5月22日13:00-14:00举行2025年年度暨2026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以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

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史玉江先生、财务总监王文波先生、董事会秘书黄艳

女士；此外公司还邀请独立董事张维先生、贾彬先生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

将有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至5月2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

（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

箱Encdigital@enn.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50688096
邮箱：Encdigital@enn.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6年5月15日


